
针对前十家签约企业，特推出专项优惠政策： 

 

航空公司（包括客运和货运）： 

 前五家进驻的航空公司，各项收费在参考法兰克福（Frankfurt）国际 

机场收费标准的基础上减免 50%； 

 前六至十家进驻的航空公司，各项收费在参考法兰克福（Frankfurt）国际 

机场收费标准的基础上减免 30%。 

 

承租机场及空港保税合作区库房/厂房/展览展示场馆的公司或企业： 

 前五家承租的公司或企业，收费在公布的租金标准基础上减免 50%；租金 

减免期为 1—3 年，具体期限视承租面积而定； 

 前六至十家承租的公司或企业，收费在公布的租金标准基础上减免 30%；租金 

减免期为 1—3 年，具体期限视承租面积而定。 

 


